新北市立崇林國中學生改過銷過申請 書
	一、改過銷過程序：
(一)凡受懲處並有紀錄之學生，經行為觀察表現良好，且在行為觀察期間未再犯錯者，可依本規定辦理銷過。
(二)學生需填寫改過銷過申請書，經家長、導師、輔導老師同意後，送學務處核定。於學務處核定後，開始進行改過銷過行為觀察。
(三)學生於行為觀察期間，課堂表現應遵守以下規定(行為觀察表由導師及任課老師進行認證)：
1.認真聽講
2.踴躍發表、提問上課相關問題
3.主動協助師長
4.作業準時繳交
5.其他優異行為表現
(四)學生於行為觀察期滿後，填寫改過銷過註銷單，連同行為觀察表送學務處審核。警告之註銷單由學務處核定，小過以上之註銷單由校長核定。核定後，由學務處至系統登錄完成銷過程序，並在該生個人獎懲明細表上銷過欄註記，以資證明。
二、行為表現觀察期如下：
(一)記警告一次者，行為表現觀察期為三週。
(二)記小過一次者，行為表現觀察期為六週。
(三)記大過一次者，行為表現觀察期為九週。

	              新北市立崇林國中學生改過銷過申請書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班級
	
	座號
	
	姓名
	

	懲處事項
	□警告  □小過  □大過
	程度
	□一支 □二支 □其他(          )

	行為表現
觀察
	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年____月____日，共____週，為行為表現觀察期，觀察期間我會表現良好。

	我的承諾
	我願遵守校規，並特別遵守以下的規定：
　1.準時上學上課，不遲到早退  2.服裝儀容整齊   3.遵守上課秩序
  4.聽從父母師長教導  5.參與學校、班級各項工作活動，盡心盡力

	核定結果
	□同意     □不同意 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家長（監護人）：______________       導師：______________
輔導老師：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學務處：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
校長：_______________(小過以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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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崇林國中學生改過銷過行為觀察表

	班級
	
	座號
	
	姓名
	

	課堂表現
	A認真聽講      B踴躍發表、提問上課相關問題  C主動協助師長   
D作業準時繳交  E其他優異行為表現              

	觀察期間
	自   年   月   日（星期   ）至   年   月   日（星期   ）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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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  年   月   日星期二
	   年   月   日星期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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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  年   月   日星期四
	   年   月   日星期五
	【補】 年   月   日星期

	節次
	表現
	任課老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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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導師簽章:



